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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集團營業額及盈利均創新高。除在本港出售物業有大

幅增長及租務業務改善外，在新加坡「新達城」之投資部份變

現所產生之盈利亦為本集團作出重大貢獻。 
 
業績 
 
本年度本集團經審核之總營業額為港幣 508.9 百萬元，較上年度

之港幣 220.8 百萬元增加 130.5%。整體之增幅源於出售物業增

加，而租金收入因隨物業出售部份流失而錄得輕微減少。 
 
本年度本集團經審核之股東應佔盈利為港幣 459.8 百萬元，較上

年度之港幣 99.3 百萬元增逾四倍。本年度每股盈利為港幣 1.77
元，上年度則為港幣 0.38 元。 
 
業務回顧 
 
出售物業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出售座落於觀塘之經緯工業中心全

幢，樓面總面積約 305,000 平方呎。本年度下半年出售葵涌麗晶

中心三層及五個單位，樓面總面積約 73,000 平方呎。本年度出

售投資物業共產生營業額港幣 312.3 百萬元，而上年度祇售出荃

灣國際訊通中心及麗晶中心樓面共 22,000 平方呎，產生營業額

僅為港幣 16.4 百萬元。於撥回待售物業準備港幣 1.7 百萬元後，

此部門本年度之除稅前盈利共為港幣 282.2 百萬元，上年度則為

港幣 1.3 百萬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佈與澳洲 Macquarie 
Goodman 集團訂立協議，以港幣750百萬元出售國際訊通中心

餘下未出售部份（「該物業」），總樓面共579,960平方呎。訂

金港幣150百萬元已存入保管人賬戶。本集團已行使一項選擇

權，將完成該項出售交易日期由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推遲

至二零零五年八月底。根據該選擇權條款，本集團須自二零零

五年三月一日起至最後完成該項出售交易日期止，按月向買方

支付該物業除稅前淨收入之10%。買方另授予並承諾促使其關連

人士授予本集團若干須待將來可能發生之事項實現後始能行使

之其他選擇權及權利。本集團將視乎當時實際情況考慮是否行

使該等選擇權及權利。 
 
該物業於本集團賬目上部份分類為投資物業，餘下部份分類為

待售物業。於簽訂買賣協議時，該物業之賬面值約為港幣481百
萬元。若按原定之完成交易日期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完

成該項出售，在扣除有關費用及計入可變現之投資物業估價增

值儲備約港幣101百萬元後，本集團在完成該項出售後可實現之

除稅前盈利約港幣361百萬元，本集團另可從房地產估價增值儲

備轉撥約港幣35百萬元至保留盈利。因推遲完成交易日期，該

物業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再行重估後之賬面值約為港幣

661百萬元，與其相關之投資物業估價增值儲備增為約港幣278
百萬元，另撥回待售物業準備約港幣1.7百萬元至本集團本年度

損益表中。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採納新香港會計準則第40條，投

資物業估價增值儲備已於該日全數撥入保留盈利。由於此項會

計政策改變，出售該物業所產生之盈利祇按出售淨收入減賬面

值確認。因此，完成出售該物業所產生之除稅前盈利估計約為

港幣81百萬元。而前述從房地產估價增值儲備轉撥約港幣35百
萬元至保留盈利則維持不變。 
 
租務及物業管理 
 
本集團租金收入雖因出售物業而部份流失，但從本集團其他物

業租金調升及出租率改善得以彌補。本集團除獲經緯工業中心

之新業主聘任為該物業之管理經理外，本年度並獲聘任為另兩

幢物業之管理經理。基於以上各種因素，本年度本集團租務及

物業管理部門之營業額為港幣168.8百萬元，較上年度港幣177.4
百萬元減少港幣 8.6 百萬元。此部門之除稅前盈利亦從上年度之

港幣 126.8 百萬元輕微減少至本年度之港幣 119.0 百萬元。於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算，本集團已租出物業之樓面總面積

約一百九十萬平方呎，租出率為 92%。 
 
倉庫業務 
 
本集團在蛇口佔資 95%之冷藏倉庫業務，本年度之營業額及盈

利持續改善。本集團在江蘇省張家港之倉庫業務已於二零零四

年六月出售並錄得盈利。本集團在香港佔資 70%之倉庫業務，

在本年度持續艱難之經營環境下，營業額得以保持，而盈利則

透過降低經營成本錄得輕微增長。本年度倉庫部門之除稅前總

盈利為港幣 2.3 百萬元，而上年度因作出減值準備港幣 5.6 百萬

元而虧損港幣 4.9 百萬元。 
 
投資收入 
 
本集團在新加坡新達城市發展私人有限公司（「新達」）持有

5.14%股權。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新達將所持新達城餘下

辦公大樓樓面及購物商場樓面全部售予新達產業投資信託 
（「新達信託」），出售代價為 2,107 百萬新加坡元，其中 1,443.3
百萬新加坡元以現金支付，456.7 百萬新加坡元以面值 1 新加坡

元發行 456.7 百萬新達信託基金單位支付，餘額 207 百萬新加坡

元將以面值 1 新加坡元遞延發行 207 百萬新達信託基金單位支

付，平均分六期於二零零八年六月起每半年支付一期。 
 
新達從新達信託已收取之新達信託基金單位，均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九日以實物分派資產形式派發予新達股東。因此，本集

團已收取 23.48 百萬新達信託基金單位。除派發週年股息外，新

達並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從已收取之現金代價中，撥出部份派

發特別現金股息。於扣除特別股息之相關投資成本後，本年度

本集團從新達收取之股息共港幣 101.9 百萬元，而上年度則為港

幣 11.9 百萬元。 
 
新達信託基金單位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開始上市交易以

來，交易保持活躍。本集團持有之新達信託基金單位以市值記

賬，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算之賬面值為港幣 142.1 百萬

元，產生估價增值港幣 31.1 百萬元已列入本集團之投資估價增

值儲備內。本集團在新達持有之 5.14%權益及在新達投資私人有

限公司持有之 10.06﹪權益，均按本公司董事會估值記賬。本年

度因新達餘下業務及資產均已減少，重估時產生淨額減值港幣

72.8 百萬元，已於本集團之投資估價增值儲備內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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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 
 
在本年度內，本集團之利息收入為港幣 8.4 百萬元，主要為本集

團向香港及新加坡各項合資物業發展項目提供貸款從各有關投

資公司收取之應收利息。上年度之比較金額為港幣 7.0 百萬元。

本年度下半年間利率持續上升，但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已大幅減

少，故本集團包括利率對沖合約成本後之融資成本仍較上年度

減少港幣 2.6 百萬元至港幣 14.8 百萬元。 
 
聯號公司 
 
本年度本集團應佔各聯號公司業績合併計算錄得除稅前盈利港

幣 0.6 百萬元，上年度則為虧損港幣 0.2 百萬元。各聯號公司在

本集團資產負債表中之賬面總值則減少港幣 87.3 百萬元至港幣

19.6 百萬元。原因為參與晉名峰項目之聯號公司以預售樓宇收

入清還銀行貸款全數及預留所有待付建築成本後，除全數清還

本集團之貸款外，並向本集團墊款約港幣 54 百萬元。 
 
集團結構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出售在江蘇省張家港經營倉庫業務之

全資附屬公司並錄得盈利。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底，本集團重組

麗晶中心未出售部份之控股權益。重組前本集團所佔權益為

80%，經重組並派發共佔約 72,000 平方呎樓面之單位予三位少

數股東後，本集團在餘下約共 716,000 平方呎樓面中，所佔權益

增為 95.24%。 
 
物業估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進行重估後，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專

業估值總額為港幣 1,628 百萬元，錄得港幣 238 百萬元之重估增

值。撇除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權益後，本集團應佔之重估增值為

港幣 228 百萬元，已列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估價增值儲備。本

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採納新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條後，投

資物業估價增值儲備總額港幣 551 百萬元已於當日全數撥入保

留盈利。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進行重估後，觀塘巧明街 102 號地

盤之專業估值為港幣 2,200 百萬元，產生港幣 1,310 百萬元之估

價增值，已列入本集團之房地產估價增值儲備。 
 
國際訊通中心若干單位在本集團賬目內被歸類為待售物業並列

入流動資產。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進行重估後，該等單

位之專業估值均高於成本，往年度所撥備之港幣 1.7 百萬元已全

數撥回本集團本年度之損益表內。 
 
待發展之物業 
 
本集團於觀塘巧明街 102 號之地盤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底停止作

為露天停車場並開始地盤勘探工作。本集團申請將該地盤之可

建樓面一部份改作酒店用途，與有關政府部門商討修訂地契條 
 

款已有一段時間，至今仍未從政府收到補償地價之正式建議。

本集團現行計劃為將該地盤發展成兩幢寫字樓大廈作收租用

途，但在收到補償地價之正式建議時，本集團將視乎當時實際

情況作出決定。 
 
投資項目進度 
 
香港「晉名峰」 
 
本集團擁有此項位於沙田樂葵徑 2 號之豪華住宅發展項目 10%
間接權益。晉名峰於二零零四年底開始預售，一個月內已售出

逾 90%樓面，平均呎價逾港幣 7,500 元，產生收入約港幣 34 億

元。預期此項目可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完成發展，本集團應佔

收入及盈利將於當時確認入賬。 
 
新加坡「嘉豪閣」 
 
本集團擁有此項物業發展之 15%權益。此項目可提供約 340,000
平方呎頂級住宅樓面，預期可於二零零五年下半年完成發展。

此項目仍未開始發售。 
 
新加坡「嘉裕園」 
 
本集團擁有此項物業發展項目 12%間接權益。此項目可建樓面

總面積約 952,000 平方呎，正發展成多層住宅物業，並已於二零

零四年八月底開始預售。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底已出售約 54%
樓面。預期此項目可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完成發展。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聘有 194 名僱員，其中 67 人

在國內受僱。在香港之僱員大多數從事物業管理工作。本年度

增聘 14 名僱員主要為履行本集團新獲物業管理合約下之職責。

所有符合資格之僱員均已加入一個既定供款之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本集團亦酌情給予僱員其他福利。當有需要時，本集團會

向僱員提供培訓。 
 
財務狀況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算，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

幣 76.2 百萬元，上年三月三十一日結算時則為港幣 126.2 百萬

元。本年度內本集團以營運所得現金、出售物業收入及投資收

入償還銀行貸款共港幣 561.6 百萬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結算時之銀行貸款總額減至港幣 254.2 百萬元，而與現金及銀

行結餘抵銷後之貸款淨額則減少港幣 511.6 百萬元至港幣 178.0
百萬元。銀行貸款以若干投資物業及待售物業作為抵押，該等

物業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共達港幣 1,588.8 百

萬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為港幣

4,174.1 百萬元。以銀行借貸總額對股東資金之比率計算，本集

團於該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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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算，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均為長期

貸款，利息均以浮動利率計算。以新加坡元為本位之長期銀行

貸款等值為港幣 94.2 百萬元，本集團在新加坡之資產可保障此

等以新加坡元為本位之貸款之匯兌風險。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結算，長期銀行貸款中有 32.0%或港幣 81.4 百萬元將於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到期償還，已由及將由本集團營運

所產生之資金及前述出售國際訊通中心之收入支付。 
 
本年度全部時間本集團均持有於往年度訂立而名義上本金總值

為港幣 380 百萬元之利率對沖合約。本集團現時可從該等對沖

合約之交收結算中收取淨額。 
 
本集團亦有其他長期貸款，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算之

總額為港幣 35.4 百萬元。該等貸款由兩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

借出，均為無抵押及免息，且無固定還款期。該等長期貸款總

額於本年度內透過還款及重組於麗晶中心未出售部份之控股權

益而減少港幣 110.1 百萬元。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巧明街 102 號發展項目

委聘專業顧問而產生資本支出承擔約港幣 36.6 百萬元。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為就晉名峰及嘉裕園發展項目之銀行融資分

別提供之擔保及彌償承諾，本年度內因匯率變動增加港幣 1.9 百

萬元，除此以外並無其他增減。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或然負債總額為港幣 213.5 百萬元。晉名峰項目之合資公

司已全數償還銀行貸款，並正辦理取消有關銀行融資及由本集

團提供港幣 100 百萬元擔保之手續。 
 
新投資項目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算後，本集團向富聯國際集團購

入鵬金發展有限公司（「鵬金」）20%已發行股本及股東貸款，代

價為港幣 53,057,000 元，此項關連交易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

十一日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鵬金之唯一資產為九龍亞皆老

街 157 號物業，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以公開投標方式購入，投標

價為港幣 250.1 百萬元。該物業之地盤面積約 18,000 平方呎，

鵬金現持有該物業作投資用途。若市場環境適宜、發展成本合

理（包括增加建築樓面面積至容許上限之補地價）及有關風險

水平可予接受時，該物業或會重新發展為住宅單位以供出售。 
 
展望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流動資產比率、資產組合及整體財務

狀況均已透過本年度業績而大大改善。新達於二零零五年五月

派發第二次特別現金股息，本集團收取現金約港幣 79.8 百萬

元，扣除相關投資成本後可於現年度確認之盈利約港幣 60 百萬

元。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底完成出售國際訊通中心後，本集團將

持有現金盈餘。出售本報告內述及之物業後令本集團經常性收

入基礎減少，而巧明街 102 號發展項目約須待四年後方能提供

租金收入。本集團正積極在香港及海外尋找投資商機以擴大收

入基礎。基於本集團手頭投資項目之進度，如無不能預料情況，

董事會對本集團前景抱審慎樂觀。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港幣一角八分。如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召開之股東週

年大會通過建議，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共派

發股息每股港幣二角五分，派發總額為港幣 64,921,000 元。末

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七日派發予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

日名列股東名冊之全體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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